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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一、《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以下简称《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的通知》（发改法规〔2025〕1358号）、《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模块化招标文件范本框架导引及编制导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编制。
二、《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供招标人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项目招标时选择使用；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监理等其他采用资格预审方式招标的，招标人可参照本示范文本制定具体资格预审文件。
三、《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用相同序号标示的章、节、条、款、项、目，供招标人和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选择使用。以空格标示和标示的由招标人填写和勾选的内容，招标人应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具体化，确实没有需要填写的，在空格中用“/”标示。其余内容应当不加修改地直接引用。《标准施工资格预审文件》中引用的政策文件发生了变化的，由招标人进行调整。
四、招标人按照《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第一章的格式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五、《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以附件方式集中列示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形是对申请人须知和资格审查办法有关条款的总结和补充，是资格审查办法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Hlk194908753]六、《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示范文本》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规定合格制和有限数量制两种资格审查方法，资格审查办法中明确的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为通用设置，招标人可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选择对应资格审查方法，并依法依规对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作进一步规定。






         （招标项目名称及标段）     施工招标











资 格 预 审 文 件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盖单位电子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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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05367][bookmark: _Toc4339][bookmark: _Toc295196485]第一章  资格预审公告
[bookmark: _Toc15216][bookmark: _Toc295196497]（招标项目及标段）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bookmark: _Toc193802632][bookmark: _Toc7420]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项目名称）已由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建设资金来自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招标人为              。招标代理机构为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bookmark: _Toc21245][bookmark: _Toc193802633]2.项目概况
2.1 招标项目或标段（以下简称：招标项目）名称：                     ；
2.2 建设地点：                     ；
2.3项目基本情况：                     ；
（由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具体情况，从下列资质指标牵引项中勾选招标项目需要的指标中对应的最高资质等级的指标牵引项，由系统自动匹配生成所需要的最低资质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高度   米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高度   米的构筑物工程；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
□单跨跨度   米的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
□城市道路工程（含快速路）；
□城市道路工程(不含快速路)；
□单跨   米的城市桥梁工程；
□     万吨/日的给水厂；
□     万吨/日的污水处理工程；
□     万吨/日的给水泵站；
□      万吨/日的污水泵站或雨水泵站；
□直径     米供水管道；
□直径     米污水或中水或雨水管道；
□      公斤/平方厘米中压、低压燃气管道、调压站；
□ 中压以上燃气管道、调压站；
□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热力工程；
□直径     米热力管道；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断面      平方米隧道工程和地下交通工程
□单项合同额     万元地下交通工程(不包括轨道交通工程 )；
□     平方米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市政综合工程。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高度     米工业、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程；
□高度     米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
□深度     米的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
□深度     米的其它地基处理工程；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     千牛的桩基础工程；
□开挖深度     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      千牛·米塔式起重机、各类施工升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安装与拆卸。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
□ 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和特种混凝土。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和电子工业环境工程；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电子系统工程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
□单体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的下列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1）一类高层民用建筑以外的民用建筑；
（2）火灾危险性丙类以下的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 火灾危险性乙类以上的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单项合同额     万元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各类防腐保温工程。
钢结构工程专业
□钢结构高度     米；  
□钢结构单跨跨度     米； 
□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     米；
□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     吨 ；
□单体建筑面积     平方米。 
模板脚手架专业
□各类模板、脚手架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施工。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以及与装修工程直接配套的其他工程的施工。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
□    千伏变配电站工程；
□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     平方米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
古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面积     平方米的单体仿古建筑工程；
□国家级     平方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
□省级     平方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单项合同额     万元的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
特种专业工程
□建筑物纠偏和平移
□结构补强
□特殊设备起重吊装
□特种防雷
□特种专业工程
桥梁工程专业
□单跨    米
□单座桥梁总长     米的桥梁工程的施工
隧道工程专业
□断面     平方米
□单洞长度     米的隧道工程施工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适用于市政公用工程中单独招标的路面工程）
□     级公路路面工程的施工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适用于市政公用工程中单独招标的交通工程）
□公路安全设施分项
     级公路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防眩板等公路安全设施工程的施工及安装
□公路机电工程分项
     级公路通信、监控、收费、干线传输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光（电）缆敷设工程、紧急电话系统、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中央控制系统、供配电、照明、智能交通管理等机电系统及配套工程系统的施工及安装；公路桥梁及隧道工程健康监测、通风、通信管道等机电系统及配套设备的施工及安装。
装配式建筑项目
口具备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资格的生产企业(以省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为准，如划分了基地类型的，类型为生产类或综合类)。
□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工程：
                     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施工的专业类别并设置资质或资格组合。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其他总承包资质序列下的专业工程：
                     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施工的专业类别并设置资质或资格组合。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其他总承包资质序列下的专业工程：
                     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施工的专业类别并设置资质或资格组合。
□专业工程+专业工程：
                     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施工的专业类别并设置资质或资格组合。
注：采用多资质组合招标的工程项目，最多不超过三个（不包括装配式建筑项目要求具备的装配式资格）资质。
2.4 标段划分：                     ；
2.5 工期要求：          天（日历日，下同），计划开工日期：   年   月  日，计划合同完（交、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
2.6 质量要求：             ；
2.7 其他：              。 
[bookmark: _Toc193802634][bookmark: _Toc26620]3.招标范围
                                  （系统从招标项目自动获取），                                             （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补充填写）。  
[bookmark: _Toc28461][bookmark: _Toc193802635]4.申请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193802256][bookmark: _Toc193801679][bookmark: _Toc195800122][bookmark: _Toc193802636][bookmark: _Toc1411]4.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  由系统根据资质指标牵引项自动匹配的资质且处于有效期，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注：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作要求）。
（3）拟任项目经理资格：具有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专业□壹级□贰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以及有效的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须满足第二章申请人须知前附表第9.2款要求。
拟任项目经理资格：具有风景园林专业或者园林绿化专业     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贰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且须满足第二章申请人须知前附表第9.2款要求。（仅适用于园林绿化项目）
4.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的相关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4.3  入围业绩要求：
4.3.1 企业类似工程业绩
不要求类似工程业绩；
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1个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
4.3.2 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
不要求类似工程业绩；
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1个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
注：类似工程业绩牵引指标规模不高于招标项目选择指标或最高投标限价的50%，年限要求一般为近3年，轨道交通项目可放宽至5年。
类似工程业绩具体要求详见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9.1款。
业绩牵引指标：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从下述指标项中选择1-2项。多资质组合招标时，最多选2个专业，各专业对应选取1-2个指标项。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              （高度、建筑面积、单跨跨度、单项合同额）。
注：采用单项合同额作为指标的，不再将面积、高度、跨度作为指标。
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
□桥梁工程（长度、单跨跨度、单项合同额）
□管道工程（直径或者压力、单项合同额）
□供水工程（供水能力、单项合同额）
□供气工程（供气能力、单项合同额）
□供热工程（供热能力、单项合同额）
□污水处理工程（污水处理能力、单项合同额）
□垃圾处理工程（垃圾处理能力、单项合同额）
□城市广场工程（城市广场面积、单项合同额）
□地面停车场工程（硬质铺装面积、单项合同额）
□隧道工程（断面面积、单项合同额）
□地下交通工程（断面面积、单项合同额）
□市政综合工程（单项合同额）
地基基础工程
□          （工业、民用建筑工程的高度，构筑物高度、深度、单桩设计荷载、开挖深度、单项合同额）。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          （塔式起重机、各类施工升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安装与拆卸的力矩、单项合同额）。
预拌混凝土工程
□             （单项合同额）。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           （单项合同额）。
消防设施工程
 □          （单体建筑面积、建筑物等级、火灾危险性级别、单项合同额）。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           （单项合同额）。
钢结构工程
□           （高度、单跨、短边边跨、总重量、单体建筑面积、单项合同额）。
模板脚手架
□               （单项合同额）。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          （单项合同额）。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             （电压等级、单项合同额）。
建筑幕墙工程
□             （幕墙面积、单项合同额）。
古建筑工程
□             （建筑面积、国家级工程、省级工程、单项合同额）。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             （单项合同额）。
特种专业工程
□             （单项合同额）。
桥梁工程
□             （单跨、桥梁长度、单项合同额）。
隧道工程
□             （断面面积、单洞长度、单项合同额）。
路面工程（适用于市政公用工程中单独招标的路面工程）
□              （道路等级、单项合同额）
交通工程（适用于市政公用工程中单独招标的交通工程）
□安全设施工程
      （道路等级、单项合同额）
□机电工程
     （道路等级、单项合同额）
园林绿化工程
□       （单项合同额）
土石方工程
□      （单项合同额）

4.4  申请人可以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具体数量）个标段提出资格预审申请，但最多允许中标       （具体数量） 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4.5 其他           。
[bookmark: _Toc885][bookmark: _Toc193802637]5.资格预审方法    
按下述第    种资格审查方法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1）合格制，即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均通过资格预审。
（2）有限数量制，如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不足30个（含本数）的，均通过资格预审，如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超过30个的，对合格申请人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量化打分，按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   个（招标人填写的个数不得低于30个）申请人通过资格预审。得分相同无法确定前    个（同上）申请人时，其末位申请人得分相同的均通过资格预审。
[bookmark: _Toc14515][bookmark: _Toc193802638]6.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6.1 请申请人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在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下载数据电文形式的资格预审文件。
6.2 申请人要求澄清资格预审文件的截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
[bookmark: _Toc193802639][bookmark: _Toc30187]7.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7.1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年 月  日 时 分。请申请人登录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下载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工具编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申请人应在申请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递交数据电文形式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逾期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予以拒收。
7.2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解密截止时间为申请截止时间后    分钟。请申请人确保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如期解密。 
[bookmark: _Toc10463][bookmark: _Toc193802640]8.评标办法及确定中标人方式
8.1 本招标项目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合理低价法；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综合评估法1；综合评估法2。
 8.2确定中标人方式
排序法；评定分离法
[bookmark: _Toc3041][bookmark: _Toc193802641]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  上发布。
[bookmark: _Toc193802642][bookmark: _Toc31790]10.其它
本招标项目采用电子化招标，申请人在投标前可在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等相关资料。
请各申请人及时下载安装符合电子数据标准规范正确版本的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参与投标的申请人需使用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各申请人须在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进行注册并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证书，含电子公章）、法人数字证书（含电子公章）、签字章等。具体办理流程详见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专区相关信息。
注：本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操作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向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咨询，联系方式：               。
[bookmark: _Toc30840][bookmark: _Toc193802643]11.联系方式
（1）招 标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招标代理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填写） 
项目组其他成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按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填写）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行政监督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211498592] 资格预审通过通知书

（招标项目名称及标段）施工投标邀请书

                       （被邀请单位名称）：

你单位已经通过资格预审，现邀请你单位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                 （招标项目或标段，以下简称：招标项目）施工投标。
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起在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下载数据电文形式的招标文件。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开标时间为    年    月    日
   时   分。请投标人登录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下载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工具编制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数据电文形式的投标文件。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予以拒收。
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截止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后  分钟。请投标人确保投标文件如期解密。在开标现场解密的，请投标人自备解密电脑和网络。

招 标 人：                          ；
地    址：                          ；
联 系 人：                          ；
电    话：                          ；
招标代理机构：                      ；
地    址：                          ；
联 系 人：                          ；
电    话：                          。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212]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

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  列  内  容

	1.1.2
	招标人
	名    称：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1.1.3
	招标代理机构
	名    称：
地    址：
项目负责人：  （按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填写）     
电    话：
项目组其他成员：  （按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填写）  
电子邮箱：

	1.1.4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名称和标段（包）名称、项目投资代码）

	1.1.5
	建设地点
	

	1.3.1
	招标范围
	见资格预审公告

	1.3.2
	计划工期
	见资格预审公告

	1.3.3
	质量要求
	质量标准：                               

	
	保修要求
	保修要求：                             

	1.4.1
	申请人资质条件
	见资格预审公告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2.2.1
	申请人要求澄清资格预审文件的截止时间和提问方式
	截止时间：详见外网资格预审公告/澄清补充公告
网络方式,提交至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2.2.2
	招标人澄清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布方式
	在   发布澄清和修改的媒介名称   发布

	2.3.1
	招标人修改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布方式
	在   发布澄清和修改的媒介名称   发布

	3.1.1
	申请人需补充的其他材料
	

	3.3.1
	签字和（或）盖章要求
	1.申请人须同时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封面加盖申请人电子公章（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授权委托代理人（如委托）签字或盖章。以联合体形式提出资格预审申请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封面须同时加盖联合体各方单位电子公章（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授权委托代理人（如委托）签字或盖章。
2.申请人满足上述封面盖章要求的，资格预审文件中所有要求盖章或签字的地方均视为已按要求盖章或签字，包括资格预审申请函、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联合体协议书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得因封面以外未盖章作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评审结论。

	4.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加密要求
	电子交易系统自动加密

	4.2.1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详见外网资格预审公告/澄清补充公告

	4.2.2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地点
	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至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4.2.3
	是否退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否         
□是，退还时间：            

	5.1.2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建
	资格审查委员会构成：    人或以上单数，其中：招标人代表   人。
资格审查委员会专家确定方式：                。

	5.2
	资格审查方法
	见资格预审公告

	6.1
	资格预审结果的通知方式
	申请人登录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  自行查阅

	9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9.1
	资格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加分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
	1.资格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
1.1申请人类似工程业绩：
不要求类似工程业绩
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1个 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      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类似工程业绩牵引指标规模不高于招标项目选择指标或最高投标限价的50%，年限要求一般为近3年，轨道交通项目可放宽至5年。）
1.2拟任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
不要求类似工程业绩
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1个 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      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类似工程业绩牵引指标规模不高于招标项目选择指标或最高投标限价的50%，年限要求一般为近3年，轨道交通项目可放宽至5年。）
2.评审加分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
2.1申请人类似工程业绩个数： 1个  2个  3个；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 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类似工程业绩年限要求一般为近3年，轨道交通项目可放宽至5年。）
第一个评审加分业绩的规模系数      （规模系数不高于50%）；第二个、第三个评审加分业绩的规模系数为         。 
注：
（1）第二个、第三个评审加分业绩的规模系数范围为60%-80%,具体规模系数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进行明确。（2加分业绩依次按：
①招标人设置3个加分业绩时：第一个加分业绩得分权重  50% ；第二个加分业绩权重   30%   ；第三个加分业绩权重   20%   。
②招标人设置2个加分业绩时：第一个加分业绩得分权重  60% ；第二个加分业绩权重 40% 。
③招标人设置1个加分业绩时：加分业绩得分权重  100%  。
（3）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投标的，其第一、第二个评审加分业绩的认定须以联合体牵头人具备的业绩为准，第三个评审加分业绩可以是联合体成员的。
2.2拟任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个数：0个 1个 ；
要求近      年内完成过 招标人选择的业绩牵引指标项+规模+工程内容（或工程类别） 的施工业绩。（类似工程业绩年限要求一般为近3年，轨道交通项目可放宽至5年。）
拟任项目经理评审加分业绩的规模系数      （不高于招标项目选择指标或最高投标限价的50%）。

注：类似工程业绩的考核要求：
（1）有行业数据库（含交易系统生成的业绩库）可比对核查的，由交易系统比对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时间、与牵引指标项相符的工程类别、工程规模要求以及涉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信息等四项关键内容，对其他信息不作评判，评标委员会仅对上述四项关键内容进行复核确认。没有数据库可比对的，以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中载明的项目信息及内容为评审依据，评标委员会仅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例如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招标文件规定的行业数据库查询到的企业、人员业绩信息相关项目网页截图等﹞中的前述四项关键内容进行符合性形式要件审查。申请人应将前述四项关键内容在相关证明材料上进行显著标记，评标委员会在评审环节和招标代理机构复核环节不对申请人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业绩在投标文件中的列序由投标人按照自身最优原则进行排列。
（2）招标人可参考下述原则，对本招标项目类似业绩考核要求及必要佐证资料进行明确，具体如下：                           。
注（参考原则）：
a、业绩佐证资料包括：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复印件、类似业绩相关网页截图等招标人明确的其他资料。
b、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是指竣工验收备案表（经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签字或盖章）。相关网页截图是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者“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服务平台”上查询到体现其作为相应承包人（项目经理）的网页截图，湖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服务平台是指湖南省数字城建档案馆丨智慧住建云。
c、不同业绩佐证资料中竣工验收时间、与牵引指标项相符的工程类别、工程规模要求及项目经理姓名四项关键内容不一致时，依次按照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合同和中标通知书的顺序认定，如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合同和中标通知书任一评审依据上载明的项目经理超过一个的，仅认可排序第一的项目经理。
d、上述业绩佐证资料均无法体现出类似业绩所要求的与牵引指标项相符的工程类别、工程规模要求内容的，投标人还可提供本项目答疑文件明确可以作为评审依据的资料的复印件。
e、业绩佐证资料与填报信息不一致或未按上述要求提供业绩佐证资料的，该类似业绩不予认可。
f、类似业绩时限自交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证书）中建设单位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计算。未体现建设单位签字或盖章之日的，以竣工验收备案表（经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签字或盖章）中“竣工验收日期”栏中注明的时间为准。
（3）招标项目存在不同专业工程内容的,招标人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主要专业，加分业绩的指标标准按照主要专业的规模设置，主要专业详见本附表第9.6款。

	9.2
	拟任项目经理在其他项目任关键岗位人员（简称：在建）情况
	拟任项目经理资格预审投标截止时未在其他任何项目上任关键岗位人员，项目经理能按时到岗履职，如不能按时到岗履职或经查实未如实说明任关键岗位人员情况，我方自愿接受处罚，并自愿接受招标人作出的取消我公司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资格的决定。
本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明确的公示期满之前，项目经理不能按时到岗履职（含不能从其他项目按期撤离）的，招标人应提请相关部门依法认定为失信行为,并依规进行处罚，对于取得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资格的，还应取消其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资格。

	9.3
	奖项加分要求
	1、申请人奖项个数及权重：
（1）个数：1个  2个  3个
（2）奖项加分权重为   100%  ，依次按：
①招标人设置3个加分奖项的，第一个加分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50%  ，第二个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30%  ，第三个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20%   。
②招标人设置2个加分奖项的，第一个加分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60%  ，第二个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40%  。
③招标人设置1个加分奖项的，加分奖项占该部分得分权重  100%  。
2、项目经理奖项个数及权重：
（1）个数：0个 1个
（2）奖项加分权重为   100%  
3、奖项时间及类型：近  3  年获得的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奖项均予以计分。
[bookmark: _Hlk195793126]行业通用权威奖：             （如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学习交流项目、省级综合工程质量奖，具体奖项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专项奖：             （如三星级绿色建筑、AAA级装配式建筑、二星级绿色建筑、AA级装配式建筑，具体奖项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注：
（1） 奖项级别权重为：国家级奖项加分权重为100%，省级奖项加分权重为国家级奖项加分权重的 80%，其他级别奖项加分权重为国家级奖项加分权重的     %（加分权重不得高于60%，具体权重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2）奖项等级及排名的具体计分规则：按一等奖及以上100%、二等奖80%、三等奖50%相应权重计分，如有排名的，按第一名占相应权重计分的100%、第二名70%、第三名60%，其余依次按10%递减，第八名及以后按10%。没有等级、排名的，其等级权重、排名权重均按100%计算。
（3）奖项得分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奖项得分=奖项权重总分x奖项级别权重x奖项等级权重；同一工程的奖项，按照得分最高的分值计算一次得分。
（4）奖项评审要求，由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实际需要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具体如下：                     。
（5）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投标的，其加分奖项的第一、二个加分奖项必须是联合体牵头人具备的，第三个加分奖项可以是联合体成员的。
（6）奖项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的列序由申请人按照自身最优原则进行列序。
[bookmark: _Hlk195984620]（7）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9.4
	信用评价要求
	1.信用评价以“湖南省数字城建档案馆|智慧住建云”最新公布的信息为准（最新公布的与招标项目类型对应的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信息为准）；无信用评价结果的，按照申请人信用评价得分处于末位的合格申请人的分值计取，外省企业无信用评价查询结果的，可以提供企业注册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最新公布的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结果（非百分制的按照《导则》规定的原则，按照百分制自行折算后填写）作为评审依据。
2.未参加信用评价存在信用评价不良信用信息的申请人，按照下列不良信用信息扣分标准扣分，严重失信行为名单(含失信黑名单，下同)每次扣16分、刑事处罚每次扣4分、失信被执行人每次扣2分、行政处罚每次扣1分（其中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每次扣0.5分）、严重不良行为记录每次扣1分、一般不良行为记录每次扣0.6分，扣完为止。
不良信用信息评审依据及扣分有效期
(1)失信被执行人: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布的信息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6个月有效；
(2)不良行为记录: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结果为准，有效期按照《湖南省建筑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规定执行；湖南省行政区域外的不良行为记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信息为准，按严重不良行为记录扣分，有效期按照平台中注明的有效期执行。
(3)行政处罚:我省企业以我省省本级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外省企业以该企业注册地省本级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6个月有效，其中警告、通报批评、罚款行政处罚的，自结果公布之日起3个月有效;
(4)刑事处罚:以刑事处罚决定书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1年有效;
(5)严重失信行为名单: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严重失信行为名单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湖南省行政区域外的严重失信行为名单以企业注册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1年有效。
上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是指申请人因工程建设违法行为受到的相关处罚。同一违法违规事项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不良行为记录的，按照最高处罚决定的分值扣分。
3、因未如实填写造成异议、投诉，经调查属实且对其有利的，将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或中标资格，并依法认定为失信行为。
4、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9.5
	质量安全评价
	1、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合格企业、优良企业，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未查询到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结果的外省企业，可提供该企业注册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相关文件作为证明材料。
2、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优良项目
（1）个数：     （具体个数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2）加分分值为     分/每个，该项最高分    分（具体分数可由者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但该项最高分不得超过8分）
（3）考评优良项目时间及类型：近  1  年获得的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优良工地均予以计分。
（4）考评优良项目公布文件注明了项目类型的，以公布文件为准；公布文件中未注明的，以优良工地申报材料上注明的项目类型为准；以上材料均未注明工程类型的，该质量安全评价结果不予计分。

	9.6
	联合体奖项、加分业绩、信用得分、财务状况的计分方式
	1.加分类似业绩：
（1）招标项目存在不同专业工程内容的,招标人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主要专业，加分业绩的认定须以主要专业为准。本项目主要专业：          
（2）联合体第一、第二个评审加分业绩的认定须以联合体牵头人具备的业绩为准，第三个评审加分业绩可以是联合体成员的。
2.奖项：联合体第一、二个加分奖项必须是联合体牵头人具备的，第三个加分奖项可以是联合体成员的。
3.装配式建筑：根据联合体协议，仅以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身份作为联合体成员提出资格预审申请的，不参与资格审查办法评分标准中各项评审指标的计分。
4.联合体投标人的信用、财务状况以及质量安全评价得分，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
5.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9.7
	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
	本项目采用机器管招投标方式，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评审结果进行复核确认。

	9.8
	是否要求申请人代表出席现场资格预审会
	不要求

	9.9
	省外入湘信息报送要求
	省外施工入湘企业在“湖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完成省外入湘信息报送。（按照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规定提供查询网页截图）。

	9.10
	监  督
	本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及其相关当事人应当接受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

	9.11
	解释权
	构成本资格预审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章，下同）应互为解释，互为说明；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除资格预审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仅适用于资格预审阶段的规定，按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须知、资格审查方法、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涉及《导则》的问题，由《导则》发文部门负责解释。

	9.12
	其他
	1.资格预审文件中所设置的内容、条款及未尽事宜，以国家或省有关规定为准；
2.本资格预审文件要求的复印件是指复印件或扫描件或影印件。
[bookmark: _Hlk196385248]3.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申请人须知正文部分
[bookmark: _Toc295196498][bookmark: _Toc1190][bookmark: _Toc184704563][bookmark: _Toc184704675]1.总则
[bookmark: _Toc184704564][bookmark: _Toc295196499]1.1 项目概况
1.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承担本标段的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1.1.2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1.3  本标段招标代理机构：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1.4  本招标项目名称：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1.5  本标段建设地点：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84704565][bookmark: _Toc295196500]1.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详见资格预审公告。
[bookmark: _Toc295196501][bookmark: _Toc184704566]1.3 招标范围、计划工期和质量要求
1.3.1  本次招标范围：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3.2  本标段的计划工期：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3.3  本标段的质量要求及保修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84704567][bookmark: _Toc295196502]1.4 申请人资格要求
1.4.1  申请人应具备承担本标段施工招标的资质条件：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4.2  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申请资格预审的，联合体申请人除应符合本章第1.4.1项和申请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资格预审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通过资格预审的联合体，其各方组成结构或职责，以及资格条件不得改变；
（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1.4.3 申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bookmark: _Toc295196503][bookmark: _Toc184704568]（l）为招标人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
（3）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
（4）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5）为本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6）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7）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8）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9）被责令停业的；
（10）被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取消参加本地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投标资格的；
（1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1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的；
（13）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不接受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省级行政监督部门根据有关信用管理规定不接受其参与投标的投标；
（14）企业资质不符合相应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处于企业整改期间的；或者逾期仍未达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被资质许可机关撤回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
（1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5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来往文件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bookmark: _Toc295196504][bookmark: _Toc184704569]1.6 费用承担
申请人准备和参加资格预审发生的费用自理。
[bookmark: _Toc2962][bookmark: _Toc295196505][bookmark: _Toc184704676][bookmark: _Toc184704570]2.资格预审文件
[bookmark: _Toc184704571][bookmark: _Toc295196506]2.1 资格预审文件的组成
2.1.1  本次资格预审文件包括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须知、资格审查办法、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以及根据本章第2.2 款对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和第2.3 款对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
2.1.2  当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发出的澄清或修改内容为准。
[bookmark: _Toc184704572][bookmark: _Toc295196507]2.2 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
2.2.1  申请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资格预审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有疑问，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和规定的方式，要求招标人对资格预审文件予以澄清。
2.2.2  资格预审文件澄清的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申请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发布澄清文件，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不足3日，相应顺延申请截止时间。
2.2.3  资格预审文件澄清的内容由申请人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发布媒介上自行查阅。
[bookmark: _Toc295196508][bookmark: _Toc184704573]2.3 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
2.3.1  招标人修改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招标人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申请截止时间至少3日前，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发布修改文件；不足3日，相应顺延申请截止时间。
2.3.2  资格预审文件修改的内容由申请人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发布媒介上自行查阅。
[bookmark: _Toc184704677][bookmark: _Toc184704574][bookmark: _Toc295196510][bookmark: _Toc17533]3.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184704575][bookmark: _Toc295196511]3.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
3.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包括的内容：见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3.1.2  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的或申请人没有组成联合体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包括联合体协议书。
[bookmark: _Toc295196512][bookmark: _Toc184704576]3.2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编制要求
3.2.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按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并作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184704577][bookmark: _Toc295196513]3.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签署
3.3.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使用CA数字证书加盖申请人的单位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委托代理人（如委托）签字或盖章。签字或盖章的具体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078][bookmark: _Toc184704678][bookmark: _Toc184704578][bookmark: _Toc295196514]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184704579][bookmark: _Toc295196515]4.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4.1.1 申请人应当按照申请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加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4.1.2 未按本须知第4.1.1 项要求加密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295196516][bookmark: _Toc184704580]4.2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4.2.1 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申请截止时间前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4.2.2申请人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具体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4.2.3除申请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申请人所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予退还。
4.2.4逾期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295196517][bookmark: _Toc11201][bookmark: _Toc184704581][bookmark: _Toc184704679]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
[bookmark: _Toc295196518][bookmark: _Toc184704582]5.1 资格审查委员会
5.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由招标人组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
5.1.2  资格审查委员会人数：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95196519][bookmark: _Toc184704583]5.2 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办法和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中规定的审查标准，对所有已受理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审查。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不得作为审查依据。
[bookmark: _Toc184704680][bookmark: _Toc295196520][bookmark: _Toc184704584][bookmark: _Toc2096]6.通知和确认
[bookmark: _Toc295196521][bookmark: _Toc184704585]6.1 通知
招标人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将资格预审结果通知申请人。
[bookmark: _Toc184704586][bookmark: _Toc295196522]6.2 解释
应申请人书面要求，招标人应对资格预审结果作出解释，但不保证申请人对解释内容满意。
[bookmark: _Toc184704681][bookmark: _Toc295196524][bookmark: _Toc184704588][bookmark: _Toc9227]7.申请人的资格改变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组织机构、信誉情况等资格条件发生变化，使其不再实质上满足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规定标准的，其投标不被接受。
[bookmark: _Toc184704589][bookmark: _Toc295196525][bookmark: _Toc184704682][bookmark: _Toc26483]8.纪律与监督
[bookmark: _Toc295196526][bookmark: _Toc184704590]8.1 严禁贿赂
严禁申请人向招标人和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行贿。在资格预审期间，不得邀请招标人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到申请人单位参观考察，或出席申请人主办、赞助的任何活动。
[bookmark: _Toc295196527][bookmark: _Toc184704591]8.2 不得干扰资格审查工作
申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资格预审的审查工作，否则将导致其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bookmark: _Toc295196528][bookmark: _Toc184704592]8.3 保密
招标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应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比较进行保密，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184704593][bookmark: _Toc295196529]8.4 异议与投诉
8.4.1 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资格预审文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向招标人提出异议；
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满意招标人的答复或者认为招标人处理不当的，可以向本项目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8.4.2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招标活动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本项目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bookmark: _Toc184704594][bookmark: _Toc6401][bookmark: _Toc295196531][bookmark: _Toc184704683]9.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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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形

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形

本附件所集中列示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形，是“资格审查办法”的组成部分，是对“申请人须知”和“资格审查办法”规定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情形的总结和补充，如果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以本附件所集中列示的为准。未列入本附件所列情形的，不得作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依据。
申请人或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资格预审不能通过：
1.1 有本章“申请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1.2 申请人以他人名义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的；
1.3 申请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者资格预审文件要求的，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补正，或者其说明补正无法证明其为合格申请人的；
1.4 在初步审查、详细审查中，资格审查委员会认定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符合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规定的任何一项评审标准的；
1.5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存在弄虚作假或者隐瞒事实，或者未按照资格预审文件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文件以及证明资料且对申请人有利的；
1.6  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bookmark: _Hlk43797016]


[bookmark: _Toc3828]第三章  资格审查办法（合格制）

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资格审查方法、通过资格预审的人数
	[bookmark: _Hlk194590237]详见资格预审公告

	条款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2.1
	 初步
 审查
 标准
	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上的名称一致；省外企业名称与在“湖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报送信息的一致，（单位名称或证书正在变更过程中的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如委托）
	提交授权委托书

	
	
	联合体协议书（如有）
	联合体申请人提交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2.2
	详细审查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证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类似工程业绩（如有）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拟任项目经理资格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如有）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拟任项目经理在建情况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省外入湘企业基本信息报送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3
	审查程序
	详见本章正文




[bookmark: _Toc21367]1.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的资格审查方法详见本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规定。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据本章规定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按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和数量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bookmark: _Toc73]2.审查标准
2.1 初步审查
初步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2.2 详细审查
详细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627]3.审查程序
3.1 初步审查；
3.2 详细审查；
3.3 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
3.4 资格审查委员会邀请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复核意见进行讨论，并记录采纳和不采纳情况及不采纳理由；
3.5 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4. 初步审查
交易系统依据资格审查办法的规定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人资格预审不通过。
5. 详细审查
只有通过了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可进入详细审查。
5.1交易系统依据资格审查办法的规定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详细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人资格预审不通过。
5.2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交易系统依据第二章附件2-1中规定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情形，判断是否对申请人提出的资格预审申请作出不能通过的结论。
6. 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应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认真研究资格预审文件，了解和熟悉招标目的、招标范围、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等，掌握审查标准和方法。未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复核确认的依据。
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复核确认工作后，邀请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资格审查评标委员会对复核意见进行讨论，并记录采纳和不采纳情况及不采纳理由。
7.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7.1 资格审查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说明或者补正。资格审查委员会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7.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申请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7.3 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
7.4 资格审查过程中，资格审查委员会拟作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决定的，应要求申请人进行书面澄清、说明或补正，未进行该程序的，不得作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决定，申请人未按要求进行回复的除外。
[bookmark: _Toc195800145][bookmark: _Toc15104][bookmark: _Toc295196572]8.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8.1  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均通过资格预审。
8.2  编制及提交审查报告 
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招标人提交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当由全体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签字，审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_Toc295196573]（1）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2）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3）初步审查记录表；
（4）详细审查记录表；
（5）初步、详细审查结果汇总表；
（6）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况记录表；
（7）通过资格预审申请人名单；
（8）澄清、说明或补正事项纪要。
[bookmark: _Toc188845378][bookmark: _Toc295196543]8.3重新招标
通过资格预审申请人的数量不足3个的，招标人应重新招标。
9.特殊情况的处置程序
9.1  关于资格预审活动暂停
9.1.1  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执行连续资格审查的原则，按审查办法中规定的程序、内容、方法、标准完成全部资格预审工作。除特殊情况外，资格预审活动不得暂停。
9.1.2  发生资格预审暂停情况时，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封存全部申请文件和审查记录，待特殊情况的影响结束且具备继续资格预审的条件时，由原资格审查委员会继续资格预审。
9.2  关于中途更换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9.2.1  除非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不得在资格预审中途更换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1）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不能到场或需在资格预审中途退出资格预审活动。
（2）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某个或某几个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需要回避。
9.2.2  退出资格预审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其已完成的资格预审行为无效。由招标人根据有关规定另行确定替代者进行资格预审。
9.3  记名投票
在任何资格预审环节中，需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某项定性的审查结论做出表决的，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全体成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10.补充条款
10.1资格评审过程中，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对涉及《导则》相关内容理解不一致或者不熟悉的问题的，应当提请《导则》发文部门解释；对涉及行业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相关问题的，应当提请行政监管部门解释。对资格预审文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应当提请招标人澄清。
对上述情形以外的问题，由资格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并予记录。
10.2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bookmark: _Toc2408]第三章  资格审查办法（有限数量制）

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资格审查方法、通过资格预审的人数
	详见资格预审公告

	条款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2.1
	初步
审查
标准
	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上的名称一致；省外企业名称与在“湖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登记的一致，（单位名称或证书正在变更过程中的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如委托）
	提交授权委托书

	
	
	联合体协议书（如有）
	联合体申请人提交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2.2
	详细审查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证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类似工程业绩（如有）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拟任项目经理资格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如有）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拟任项目经理在建情况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省外入湘企业基本信息报送
	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的规定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选取方式
	计分方式

	2.3
	评分
标准
	适用于评标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合理低价法、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的项目

	
	
	类似工程业绩（12分）
	申请人（0-10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1“加分要求的申请人类似工程业绩”。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自主选择纳入评审的业绩个数
	加分制

	
	
	
	项目经理（0-2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1“加分要求的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
	
	

	
	
	信用（20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4“信用评价要求”
	必选项
	加分制

	
	
	项目经理不良信用信息（20分）
	无不良信用信息的，计20分
	必选项
	扣分制

	
	
	
	有不良信用信息的，根据不良信用信息类型，按照表后注解对应的分值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2.3
	评分
标准
	适用于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1、综合评估法2的项目

	
	
	财务状况（0-6分）
	银行授信额度
	银行授信额度＞最高投标限价   倍（倍数选取区间为1-3倍，下同）时，得   分；
最高投标限价≤银行授信额度≤最高投标限价  倍时，得  分；
银行授信额度＜最高投标限价时，得   分。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确定是否纳入评审
	根据具体指标进行明确

	
	
	
	其它财务相关因素（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注：设置的财务状况评分因素和标准，不得违背《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令第16号)的相关规定。

	
	
	类似工程业绩（12分）
	申请人（0-10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1“加分要求的申请人类似工程业绩”。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自主选择纳入评审的业绩个数
	加分制

	
	
	
	项目经理（0-2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1“加分要求的项目经理类似工程业绩”。
	
	

	
	
	信用（20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4“信用评价要求”。
	必选项
	加分制

	
	
	奖项（10分）
	申请人（0-8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3“奖项加分要求”。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自主选择纳入评审的奖项个数
	加分制

	
	
	
	项目经理（0-2分）
	
	
	

	
	
	质量安全评价（0-12分）
	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
合格企业（0-2分）
优良企业（0-4分）
	详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9.5“质量安全评价要求”。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确定是否纳入评审
	加分制

	
	
	
	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优良项目（0-8分）
	
	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确定是否纳入评审
	加分制

	
	
	
	注：招标项目为专业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质量安全评价不作为评分因素

	
	
	社会责任（0-10分）
	可从环境保护与生态责任、劳动者权益、社会公益贡献、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等方面设置评分标准，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招标人根据具体指标依法依规进行明确

	
	
	
	注：社会责任设置的评分标准应客观并具备竞争性，符合统一大市场建设规定。

	
	
	其他（0-10分）
	招标人其他要求（0-5分）
	招标人其他要求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设置，且设置的评分标准应客观并具备竞争性。
	
	

	
	
	
	对项目的理解（0-5分）
	可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从关键技术参数、技术方案与经济协同、合理化建议等方面设置评分标准
	
	

	
	
	项目经理不良信用信息（20分）
	无不良信用信息的，计20分
	必选项
	扣分制

	
	
	
	有不良信用信息的，根据不良信用信息类型，按照表后注解对应的分值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注：
1、银行授信额度：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提供由独立法人银行或者市（州）以上级别银行分行出具的包含授信有效期、授信额度，且标注为非低风险等内容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申请截止时间应在证明材料中注明的授信有效期内，申请人提供多份证明材料的，不进行累加，以符合上述要求的单份最高授信额度为准。
2、奖项评审依据（下表内容为示例，具体规定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考核依据
	备注

	鲁班奖
	中国建筑业协会
	（1）《关于公布〈20XX～20XX年度第X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选名单〉的通知》
（2）《关于颁发〈20XX～20XX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的决定》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1）《20XX-20XX年度第X批国家优质工程奖入选工程名单公告》
（2）《关于表彰20XX-20XX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决定》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安全与机械分会
	《关于公布20XX年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名单的通知》
	

	省级综合工程质量奖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建筑业协会
	公布文件
	

	三星绿色建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的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为准
	

	二星绿色建筑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公布文件
	

	AAA级装配式建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布文件
	

	AA级装配式建筑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公布文件
	


奖项考核期限：3年，以申请截止时间为时间节点，自获奖文件发文次日计算起、止时间。
鲁班奖的公布文件和决定文件存在重复项目的，该项目获得鲁班奖的考核期限应当从公布文件发布时间开始计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入选文件和决定文件存在重复项目的，该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考核期限应当从入选文件发布时间开始计算。其他奖项如出现上述情形的，亦按照该原则执行。
3、质量安全评价评审依据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考核依据
	备注

	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合格企业、优良企业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公布文件，省外取得的“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合格企业、优良企业”还须提供由当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的合格企业、优良企业考评标准的公布文件，且该文件中须体现“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质[2014]111号）”的字样。
	

	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优良项目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公布文件，省外取得的“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优良项目”还须提供由当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的优良工地考评标准的公布文件，且该文件中须体现“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质[2014]111号）”的字样。
	


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合格企业、优良企业考核期限：3年，省级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优良项目考核期限：1年，以申请截止时间为时间节点，自公布文件发文次日计算起、止时间。
4、拟任项目经理不良信用信息
4.1按照以下不良信用信息扣分标准扣分，严重失信行为名单(含失信黑名单，下同)每次扣16分、刑事处罚每次扣4分、失信被执行人每次扣2分、行政处罚每次扣1分（其中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每次扣0.5分）、严重不良行为记录每次扣1分、一般不良行为记录每次扣0.6分，扣完为止。
4.2评审依据及扣分有效期
(1)失信被执行人: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布的信息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6个月有效；
(2)不良行为记录: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不良行为记录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结果为准，有效期按照《湖南省建筑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规定执行；湖南省行政区域外的不良行为记录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信息为准，按严重不良行为记录扣分，有效期按照平台中注明的有效期执行。
(3)行政处罚:我省企业以我省省本级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外省企业以该企业注册地省本级行政监督部门或综合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6个月有效，其中警告、通报批评、罚款行政处罚的，自结果公布之日起3个月有效;
(4)刑事处罚:以刑事处罚决定书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1年有效;
(5)严重失信行为名单: 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严重失信行为名单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湖南省行政区域外的严重失信行为名单以企业注册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自结果公布之日起1年有效。
上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是指申请人因工程建设违法行为受到的相关处罚。同一违法违规事项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不良行为记录的，按照最高处罚决定的分值扣分。
(6)因未如实填写造成异议、投诉，经调查属实且对其有利的，将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或中标资格，并依法认定为失信行为。
5、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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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程序
	详见本章正文



[bookmark: _Toc22137]1.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的资格审查方法详见本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规定。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据本章规定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按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规定的方式和数量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并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bookmark: _Toc9502]2.审查标准
2.1 初步审查
初步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2.2 详细审查
详细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2.3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15252]3.审查程序
3.1 初步审查；
3.2 详细审查；
3.3 评分；
3.4 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
3.5 资格审查委员会邀请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复核意见进行讨论，并记录采纳和不采纳情况及不采纳理由；
3.6 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4. 初步审查
交易系统依据资格审查办法的规定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人资格预审不通过。
5. 详细审查
只有通过了初步审查的申请人可进入详细审查。
5.1交易系统依据资格审查办法的规定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详细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申请人资格预审不通过。
5.2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交易系统依据第二章附件2-1中规定的不能通过资格预审情形，判断是否对申请人提出的资格预审申请作出不能通过的结论。
[bookmark: _Toc17710]6 评分
6.1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不少于3个且符合本章第1条规定的，均通过资格预审，不再进行评分。
6.2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合格申请人数量超过本章第1条规定数量的，交易系统依据本章第2.3款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按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
6.2.1 进行评分的对象 
只对通过详细审查的申请人进行评分。 
6.2.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6.2.3根据评分汇总结果，按申请人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
7. 资格审查委员会复核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应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认真研究资格预审文件，了解和熟悉招标目的、招标范围、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等，掌握审查标准和方法。未在资格预审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复核确认的依据。
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复核确认工作后，邀请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复核，并提出复核意见，资格审查评标委员会对复核意见进行讨论，并记录采纳和不采纳情况及不采纳理由。
8.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8.1 资格审查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说明或者补正。资格审查委员会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8.2 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申请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8.3 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
8.4 资格审查过程中，资格审查委员会拟作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决定的，应要求申请人进行书面澄清、说明或补正，未进行该程序的，不得作出不能通过资格预审决定，申请人未按要求进行回复的除外。
[bookmark: _Toc1250]9.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9.1  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
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不少于3个且符合本章第1条规定数量的，均通过资格预审。
通过初步审查和详细审查的申请人数量超过本章第1条规定数量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根据投标人排序和本章前附表第1目的规定，按申请人得分由高到低顺序，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名单。 
9.2  编制及提交审查报告 
资格审查委员会向招标人提交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当由全体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签字，审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2）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3）初步审查记录表；
（4）详细审查记录表；
（5）初步、详细审查结果汇总表；
（6）不能通过资格预审的情况记录表；
（7）评分表；
（8）评分汇总记录表；
（9）申请人排序表；
（10）通过资格预审申请人名单；
（11）澄清、说明或补正事项纪要。
9.3重新招标
通过资格预审申请人的数量不足3个的，招标人应重新招标。
10.特殊情况的处置程序
10.1  关于资格预审活动暂停
10.1.1  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执行连续资格审查的原则，按审查办法中规定的程序、内容、方法、标准完成全部资格预审工作。除特殊情况外，资格预审活动不得暂停。
10.1.2  发生资格预审暂停情况时，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封存全部申请文件和审查记录，待特殊情况的影响结束且具备继续资格预审的条件时，由原资格审查委员会继续资格预审。
10.2  关于中途更换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10.2.1  除非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不得在资格预审中途更换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1）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不能到场或需在资格预审中途退出资格预审活动。
（2）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某个或某几个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需要回避。
10.2.2  退出资格预审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其已完成的资格预审行为无效。由招标人根据有关规定另行确定替代者进行资格预审。
10.3  记名投票
在任何资格预审环节中，需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某项定性的审查结论做出表决的，由资格审查委员会全体成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11.补充条款
11.1资格评审过程中，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对涉及《导则》相关内容理解不一致或者不熟悉的问题的，应当提请《导则》发文部门解释；对涉及行业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相关问题的，应当提请行政监管部门解释。对资格预审文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应当提请招标人澄清。
对上述情形以外的问题，由资格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并予记录。
11.2其他：      （由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依法依规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bookmark: _Toc295196623][bookmark: _Toc9713]第四章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封 面





      （招标项目及标段）        施工招标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申    请    人：     （盖单位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如委托）：        （签字或盖章）    

            

目  录

一、资格预审申请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授权委托书（如委托）
四、联合体协议书（如有）
五、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六、项目管理机构
七、近年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情况表
八、承诺书
九、其他材料



一、资格预审申请函

（招标人名称）：
1、按照资格预审文件要求，我方（申请人）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你方（招标人）审查我方参加（招标项目及标段）施工招标的投标资格。
2、我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包含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1款规定的全部内容。
3、我方接受你方的授权代表进行调查，以审核我方提交的文件和资料，并通过我方的客户，澄清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有关财务和技术方面的情况。
4、你方授权代表可通过下列人员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一般情况和经营、管理方面

	联系人1：
	电话：

	联系人2：
	电话：

	有关人员方面

	联系人1：
	电话：

	联系人2：
	电话：

	有关技术方面

	联系人1：
	电话：

	联系人2：
	电话：

	有关财务方面

	联系人1：
	电话：

	联系人2：
	电话：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bookmark: _Toc294186060][bookmark: _Toc294206743]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申 请 人：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和反面）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bookmark: _Toc294186061][bookmark: _Toc294206744]
三、授权委托书（如委托）

本人         （姓名）系                               （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招标项目及标段）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和反面）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bookmark: _Toc294206745][bookmark: _Toc294186062]

[bookmark: _Hlk58188481]四、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投标适用）

牵头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成员二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
鉴于上述各成员单位经过友好协商，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招标人名称）（以下简称招标人）         （招标项目及标段）（以下简称本招标项目）的施工招标资格预审。现就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
2、在本招标项目资格预审、投标阶段，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方负责本工程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编制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资格预审申请、投标和中标有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履行资格预审申请、投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共同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的部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并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方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按照本条上述分工，联合体成员单位各自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100%）如下：              。
5、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6、联合体中标后，本联合体协议书是合同的附件，对联合体各方单位有合同约束力。
7、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联合体未通过资格预审或者未中标或者中标时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bookmark: _Toc294206746][bookmark: _Toc294186063]
五、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人员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备  注
	


说明：1、附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复印件。同时，请省外入湘企业附在“湖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基本信息报送的网页截图。
2、若以联合体形式申请资格预审的，则联合体各方均需分别填写《申请人基本情况表》并按上述第1条提供相关材料。

六、项目管理机构
[bookmark: _Toc22132385][bookmark: _Toc39232161]
（1）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姓名
	性别
	执业或岗位资格证明
	拟在本项目担任的工作岗位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身份证号码
	

	
	
	
	
	
	
	
	

	
	
	
	
	
	
	
	

	
	
	
	
	
	
	
	


说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指项目经理。
[bookmark: _Toc9178585][bookmark: _Toc300678575]

[bookmark: _Toc39232162][bookmark: _Toc300678576][bookmark: _Toc22132386]（2）拟任项目经理简历表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年龄
	
	拟在本工程任职
	项目经理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级
	建造师专业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号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名称
	工程概况说明
	发包人及联系电话

	
	
	
	

	

	
	
	

	
	
	
	

	获奖情况

	
	
	
	

	
	
	
	


    
说明：
1. 请提供拟任项目经理的建造师注册证书、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职称证书（如有）身份证的复印件。
2. 请附类似工程业绩证明资料（具体要求见本资格预审文件第二章申请人须知）。








七、近年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发包人名称
	

	发包人地址
	

	发包人联系人及电话
	

	合同价格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承担的工作
	

	工程质量
	

	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及电话
	

	项目描述
	

	备注
	



[bookmark: _Hlk75203509][bookmark: _Toc300678584]说明：1.请附类似工程业绩证明资料（具体要求见本资格预审文件第二章申请人须知）。

八、承 诺 书

                     （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
1.我方拟派往   招标项目及标段        的项目经理能够到位履行职责，如不能到位，我方自愿接受处罚。
2.我方不存在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3.我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没有串通投标、资质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
4.我方保证提供的资质、业绩等证明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5.我方不参与不正当竞争，不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交易中心、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以及行业监督部门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6.我方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约定签订合同，不将中标项目转包或违法分包。
7.一旦我方中标，坚决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决不拖欠。
特此承诺！





九、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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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507]备注：
[bookmark: _Toc7709]1.类似工程业绩栏填写说明：申请人提供的类似工程业绩如单项合同中同时具备不同工程内容的双牵引指标的，申请人应按照电子投标系统要求分牵引指标分别进行填报。
[bookmark: _Toc19944]2.（全省统一的招标投标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前）信用加分栏填写说明：在“湖南省数字城建档案馆|智慧住建云”有公布信息的，填写“湖南省数字城建档案馆|智慧住建云上”最新公布的信用评价总分；无信用评价结果的，填写“无信用评价总分”；省外企业无信用评价查询结果的，可以提供企业注册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信用评价结果（非百分制的按照《导则》规定的原则，按照百分制自行折算后填写）；虽为百分制但不是 100分封顶的，要按照该企业得分与当年该省同期施工企业最高信用评价分自行折算后填写。
[bookmark: _Toc193802878][bookmark: _Toc195800204][bookmark: _Toc12064]3.本表后附信用得分、未参加信用评价存在信用评价不良信用信息证明资料的复印件（具体要求见第二章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6562][bookmark: _Toc195800205]4.本表后附奖项、质量安全评价及其其他证明资料的复印件（具体要求见本资格预审文件第三章规定）。
[bookmark: _Toc20429]5.本表后附项目经理不良信用信息证明资料的复印件（具体要求见本资格预审文件第三章规定）。











9-2项目经理在建承诺书

                （招标人）：
我     (姓名)系           (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拟派项目经理      (姓名)；项目经理证号:       ；身份证号:        担任              （招标项目名称）的项目经理，现就该项目经理在建情况承诺如下：
我司承诺：
拟任项目经理申请截止时未在其他任何项目上任关键岗位人员，在本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明确的公示期满之前，项目经理保证按时到岗履职，如不能按时到岗履职，我方自愿接受处罚，并自愿接受招标人作出的取消我公司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资格的决定。
拟任项目经理目前在                项目上任关键岗位人员，任职岗位为         ，在本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明确的公示期满之前，项目经理保证从该项目上撤离并按时到岗履职，如不能按时到岗履职或者不能从该项目上按期撤离，我方自愿接受处罚，并自愿接受招标人作出的取消我公司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资格的决定。
特此承诺。 

9-3财务状况证明材料复印件（具体要求见本资格预审文件第三章）
（本项目适用  本项目不适用）

9-4 其他（招标人根据项目情况进行补充）

